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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医学院 2024 年 6 月学位论文提交及

相关工作安排表
时间（2024 年） 内 容

负责部门

及负责人

03.01 前材

料提交至学院

03.05 前学

院完成答辩资格

审核工作

各申请答辩人员提交材料，各学院完成符合拟申请 2024 年

学位论文答辩人员的材料及资格审查：

全日制研究生 同等学力人员

1.修够规定学分

2.中期考核合格及以上

3.科研工作记录本完备

4.学位论文电子版及发表论文

汇总表（已提交至相关培养单

位或学院的指定邮箱）

5.审《滨州医学院硕士学位论

文答辩申请书》

6.发表论文原件审核（交复印

件：封面、目录及文章内容页）

7.临床轮转记录本完备、通过

毕业技能考核（临床、口腔专

硕提供）

8.取得医师资格证及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临床、

口腔专硕提供，审原件，复印

件上交）

9.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提交

能够证明活动时间、地点、主

题和参加形式等内容的电子版

支撑材料）

10.审《滨州医学院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论文导师审核表》

1.完成学校课程培养规定学

分（国家同等学力平台个人登

录系统后课程名称及学分网

上截图）

2.国家统考英语及学科综合

成绩上述步骤网上截图

3.科研工作记录本正文内容

中第 1-3 页扫描

4.项目填写完备的《滨州医学

院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

扫描

5.见刊后的符合要求的学术

论文（小论文）的封面、目录

页及自己文章内容页扫描

6.《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

证书》扫描（临床及口腔医学

专业学位提供）

7.项目填写完备的《滨州医学

院同等学力人员学位论文导

师审核表》扫描【以上 7 项

材料最后合成一个 PDF 版

（PDF 版命名：姓名-专业-

身份证号-手机号）与学位论

文要求的各项电子版及发表

论文汇总表一并发送归属学

院邮箱送审；有不符合答辩

审核资格作假者后期宣布答

辩无效，责任由同等学力人

员本人承担】

研究生本人

研究生导师

各相关学科

各学院

03.06 前
各学院成立学位论文评审专家组并报送专家组成员名单和

学位论文提交前初审情况表（见附件 4）。
各学院

03.11 前
各学院组织专家对所有申请学位人员提交的学位论文完成

初审并反馈申请学位人员进行修改。
各学院

03.13 前
申请学位人员在导师指导下根据专家初审意见完成学位论

文修改并提交学院。

研究生本人

研究生导师

各学院

03.15 前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提交学校研究生处学位论文电子版、各学

科申请答辩人员名单电子版（按本年度答辩通知要求汇总整理，

打包发邮箱 bzmcxwk@163.com）。

各相关学科

各学院

03.19 前
学校研究生处对所有提交的学位论文进行“学术不端行为”

检测,并向各培养单位及学院公布检测结果。未通过人员或需修

各学院

学校研究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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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人员名单由学院通知申请学位人员。

03.21 前

学院收集文字重合百分比在 15%-30%（不包含 30%）之间的

申请学位人员书面学位论文修改说明扫描件和修改后论文电子

版。学校再次进行学术不端检测。

研究生本人

研究生导师

各相关学科

各学院

03.26 前

申请学位人员完成学位论文预答辩。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将各学科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各学科答

辩安排表(见附件 4)及网络答辩软硬件准备情况报送学校研究生

处（纸质版学院盖章，电子版发至邮箱 bzmcxwk@163.com）。

研究生本人

研究生导师

各相关学科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

03.26 前

“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及预答辩通过后全部学位论文匿名提

交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位论文质量检测平台进

行校外专家匿名评阅。

各学院

04.29 前 学院公布学位论文匿名外送盲审结果。 各学院

05.10 前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组织各学科准备答辩相关材料和答辩相

关设备，并进行模拟答辩。

各相关学科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

学校研究生处

05.22 前

申请学位人员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并将论文最终版提交至培

养单位或学院。各培养单位或学院组织专家进行答辩后复审，并

将复审结果及论文最终版硕士学位论文汇总表（见附件 12）提交

学校研究生处。

研究生本人

研究生导师

各相关学科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

学校研究生处

05.27 前
研究生处组织答辩后复审（学术不端检测、形式审核、内容

审查），并向学院反馈复审结果。
学校研究生处

06.01 前

答辩通过后同等学力人员登陆“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

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

（https://tdxl.chsi.com.cn/tdxlsqxt/index.html）提交申请

论文答辩资格。

同等学力人员

06.05 前
学校研究生处审核国家系统提交申请论文答辩资格同等学

力人员信息。
学校研究生处

06.05 前

所有通过答辩 2024 年申请学位人员严格按照附件 9（全日制

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用表）及附件 10（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

位用表）答辩后用表中“提交纸质材料明细”仔细整理所有学位

档案并上交各培养单位及学院，特别注意：

1.每份材料中所有签名、日期必须完备。

2.学位论文纸质版 4 份（含最终电子版，不能再做任何更改）

必须有申请学位人员本人及导师签字并填写日期。

研究生本人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

06.07 前

各学院按照材料清单统一汇总 2024 年拟授予学位人员全部

材料并上交研究生处，需要注意：

1. 填写学位授予审核表（附件 7）和发表文章汇总表（附件 8）

的电子版及纸质版一并提交研究生处。

2.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答辩成绩需提交（见附件 10-学院

材料）。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

学校研究生处

06 月中下旬
学校研究生处复审全部上交材料后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议。
学校研究生处

mailto:电子版发至邮箱yjscpyyxwk@163.com

